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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0年 5月 11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本地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本地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自 1980年代末期起，本港水域的漁業資源和漁獲量持續減

少。為解決這問題，漁農自然護理署委託顧問進行研究，以評估

問題的嚴重程度，並尋找補救方法。顧問研究於 1998年完成，當

中建議 6項漁業管理優先方案，以存護和保育本地的魚類數量。當

局已積極實施其中 3項措施，分別為敷設人工魚礁，以改善魚類棲

息環境；透過紓緩海事工程的影響，修復魚類棲息環境；以及透

過實施投放魚苗試驗計劃，進行魚類放養。  
 
3.  為進一步紓緩捕魚活動對本地漁業資源所造成的壓力，使

魚類數量得以恢復和維持在可持續發展的水平，當局成立了工作

小組考慮顧問研究的建議，就香港水域內的捕魚活動審議及設計

一套規管架構。該小組的成員包括有關政府部門、漁民團體、環

保團體及學術界的代表。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在 2005年3月8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漁業

保護條例》 (第 171章 )的擬議修訂，以實施顧問研究建議的下列管

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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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立捕魚牌照制度  
 
 在該制度下，所有在香港水域內 (主要航道、海岸公

園及擬議漁業保護區 (下稱 "漁護區 ")等範圍除外 )使
用或借助任何船隻進行的捕魚活動，均必須申領捕魚

牌照或許可證。擬議的發牌制度將以船隻為單位。捕

魚牌照只會簽發給在本港水域作業的本地漁船船

東。使用或借助非捕魚船隻進行的休閒垂釣活動將不

受擬議牌照制度的任何管制，因為這類活動採用的方

法所捕獲的漁獲量通常較少，對漁業資源和海洋環境

的影響也有限；  
 
(b) 設立漁護區  
 
 重要的魚類繁殖和育苗地帶將劃作漁護區，為魚苗、

幼魚和正在繁殖的魚類提供受保護的棲息地。只有慣

常在有關漁護區水域內以漁船捕魚的真正漁民，以及

為科研和相關用途而使用任何船隻進行捕魚之人

士，才可在指定的漁護區內捕魚。由於拖網屬非選擇

性的捕魚方法，並且對生態系統有較大影響，漁護區

內將一律嚴禁使用拖網的活動。漁護區內已敷設人工

魚礁或正在進行魚苗放養的水域將設立 "禁捕區 "，禁

止一切捕魚活動，以保護魚苗或在魚礁內棲息的其他

魚類不致被捕撈。除 "禁捕區 "外，漁護區內將容許進

行休閒垂釣。吐露港及牛尾海被指定為將來的漁護

區；及  
 
(c) 實施每年一度全港性的 "休漁期 " 
 
 在 "休漁期 "內，香港水域將全面禁止使用某些捕魚方

法。若首兩項措施推出後，漁業資源繼續減少，以及

當局認為有此需要，才會實施 "休漁期 "的建議。當局

會就 "休漁期 "的期限、推行時間和漁業管制範圍 (例
如期間所禁止的捕魚活動類別 )等細節進行公眾諮詢

後，藉命令方式刊登於憲報而訂立 "休漁期 "。初步的

構思是參考內地在南中國海實施的 "休漁期 "安排，即

在每年六月及七月禁止使用拖網及圍網捕魚。倘違反

"休漁期 "規定，即屬犯罪。  
 
5.  委員又獲告知，大部分獲諮詢的團體普遍支持擬議的捕魚

牌照制度，並建議政府當局與漁民團體進一步商議日後捕魚牌照

的實施細節。在擬議漁護區的近岸水域內以小艇作業的漁民歡迎

設立漁護區和推出相關管理措施的建議，而在香港水域營運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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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的漁民則對漁護區的建議持不同意見。至於 "休漁期 "的建議，

大部分漁民團體的成員表示有所保留，而環保團體則認為該項建

議仍未足夠，並建議在本港水域全面禁止拖網捕魚活動，以及把

"禁捕區 "的範圍擴大至香港東及東北面的所有水域。  
 
6.  委員關注實施 "休漁期 "對漁民生計的負面影響。政府當局

應向受影響的漁民提供資助。  
 
7.  政府當局估計，約有 600艘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捕

魚的拖網及圍網漁船會受到擬議的 "休漁期 "影響。倘若推出有關措

施，政府當局會與受影響的漁民緊密合作，協助他們渡過 "休漁

期 "，例如提供資助，以及協助他們發展其他捕魚作業方式 (例如休

閒漁業 )。若事務委員會希望從立法建議中剔除 "休漁期 "建議，政

府當局會考慮從善如流。  

8.  委員亦關注到，若P4漁船及運輸船隻同樣獲發捕魚牌照，

漁船的數目將會大幅增加，因而進一步打擊漁民的生計。  
 
9.  政府當局表示，推行發牌制度後，漁船數目將受到管制。

這項制度可防止生態系統進一步受到不良影響，亦有助加強本地

漁業長遠的持續發展。  
 
10.  關於政府當局有否就《漁業保護條例》的擬議修訂進行任

何規管影響評估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捕魚業會因整體漁

獲增加而得益，故此看不到有需要進行這項評估。  
 
11.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4月 26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學者、

環保團體及漁民團體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合共 46個團體出席會

議，發表對有關事宜的意見。  
 
 

最新發展 

 
12.  鑒於事務委員會和持份者對立法建議意見不一，以及漁民

團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支援，協助他們渡過擬議的 "休漁期 "和轉型

至其他可持續發展的作業模式，政府當局在 2006年年底成立漁業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研究本地漁業發展的長遠目標，希望能在保

育漁業資源和業界發展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及可行的方案。該委員

會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漁業、海洋生態、

財務經濟學、社會科學、環境保護等範疇的學者和專家，以及立

法會議員和漁業界代表。  
 
13.  在 2009年10月16日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獲悉漁

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擬訂了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兩大方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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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漁民發展或轉型至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的作業模式，以及存

護、保育和恢復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委員會就這兩大發展方向

研究和討論了多項建議，預計將於 2009年年底前向政府提交報

告。委員又獲告知，政府當局在未來一年將優先考慮為漁民提供

有關可持續漁業作業模式的免費培訓課程，以及推行較大規模的

魚苗孵化場試驗計劃，務求推動本地水產養殖業的進一步發展。  
 
14.  在 2006年 6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下述建議：把漁業

發展貸款基金借貸資本的承擔額由1億元增加至 2億 9,000萬元，用

以提供貸款予漁民，讓漁民轉而從事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或相關業

務，以及讓海魚養殖戶和塘魚養殖戶拓展可持續發展的水產養殖

業，從而保育漁業資源。  
 
 
相關文件 

 
15.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5月 5日  
 


